
躍
動
科
暐
贅
念
的
工
業
社g
Z
誰
都
會
制
館
:

對
攤
主
協
助
方
欒
之
處
意

壹
\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乃
是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方
法
於
工
業
體
系
或
工
業

機
構
之
中
，
在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與
相
關
專
家
的
協
助
下
，
增
進
員
工
解
決
問

題
之
能
力
、
促
進
其
工
作
適
應
、
充
實
員
工
職
業
生
涯
的
成
就
、
改
善
工
作

環
境
。
其
目
的
在
於
提
高
生
產
力
、
促
進
勞
動
力
穩
定
、
強
化
員
工
福
利
、

增
進
員
工
和
雇
主
及
工
會
的
和
諧
互
動
(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八
四
)
。
而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(
開
呂
立
。
芳
自
〉
a
z
s
s
p
o

∞
E
S
F

開
〉
旬
的
)
可
說
是
工
業
社

會
工
作
在
工
作
場
所
的
一
種
具
體
的
實
施
方
式
，
所
謂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
乃
是
企
業
組
織
提
供
一
連
串
的
方
案
活
動
，
協
助
組
織
內
的
員
工
及
其
家
屬

解
決
問
題
(
例
如
關
酒
、
藥
物
、
感
情
、
家
庭
、
工
作
困
擾
、
人
際
關
係... 

等
)
，

滿
足
其
需
求
，
以
提
昇
員
工
的
績
效
，
謀
求
組
織
的
最
佳
效
益
(
王
方
、
范

淑
婷
，
二
O
O
0
)
。
方
隆
彰
(
一
九
九
七
)
則
認
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是
針
對
員

王

工
的
需
要
所
提
供
的
一
套
協
助
計
書
了
羅
業
勤
(

一
九
九
六
)
認
為
，
員
工

協
助
方
案
是
事
業
單
位
基
於
對
員
工
的
關
切
，
在
勞
資
雙
方
的
支
持
下
，
由

事
業
單
位
提
供
經
費
、
資
源
及
時
間
，
經
由
組
織
人
員
以
接
納
的
態
度
，
協

助
員
工
解
決
有
關
副
酒
、
情
緒
、
家
庭
、
噎
藥
等
問
題
，
以
及
其
他
有
關
組

織
內
的
人
群
關
係
。
本
文
採
用
王
方
、
范
淑
婷
(
二
0
0
0
)
之
定
義
，
認
為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是
由
企
業
組
織
所
提
供
的
一
連
串
方
案
活
動
，
其
服
務
的
對

象
除
了
員
工
本
身
之
外
，
也
涵
蓋
員
工
的
家
屬
。
其
目
的
乃
是
為
了
協
助
解

決
員
工
問
題
，
使
員
工
的
生
產
力
恢
復
，
穩
定
勞
動
力
，
提
昇
工
作
績
效
，

促
進
組
織
利
益
。
同
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也
被
視
為
企
業
福
利
的
一
部
分
，
可

以
增
加
對
求
職
者
的
吸
引
力
，
進
而
有
助
於
招
募
到
優
秀
的
人
才
。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需
要
的
知
識
不
只
是
社
會
工
作
，
還
涉
及
勞
工
與
人
力

資
源
管
理
等
專
業
。
可
惜
，
國
內
的
大
專
院
校
對
員
工
協
助
開
設
的
課
程
有

限
，
對
整
合
相
關
知
識
的
努
力
更
是
不
足
。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體
系
的
教
育
訓

練
著
重
社
工
方
面
之
專
長
，
而
對
於
勞
資
關
係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、
工
會
問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241 一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題
、
勞
工
法
令
等
卻
未
必
熟
悉
，
使
其
在
推
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時
面
臨
一
些

限
制
。
同
樣
的
，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相
關
系
所
(
註
一
)
雖
然
對
勞
資
關

係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、
工
會
問
題
、
勞
工
法
令
有
所
涉
獵
，
但
對
工
業
社
會

工
作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卻
訓
練
不
夠
。
本
文
肯
定
傳
統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
的
實
獻
，
也
肯
定
社
工
訓
練
對
推
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重
要
，
但
強
調
:
工
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如
能
整
合
社
工
、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等
相
關
知
識
，

將
能
更
有
效
的
推
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。

根
據
旦
旦
E
S

口
(
3
∞
]
)
的
說
法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關
心
員
工
的
績
效
表

現
，
可
能
影
響
員
工
表
現
的
因
素
包
括
員
工
個
人
與
組
織
的
問
題
，
員
工
協

助
方
案
之
基
本
哲
學
乃
是
認
為
員
工
問
題
具
有
可
恢
復
的
性
質
，
提
供
專
業

協
助
才
能
使
員
工
回
復
到
應
有
的
績
效
表
現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特
性
，
是

以
協
助
員
工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而
非
運
用
處
罰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歷
史
，

可
以
追
溯
到
十
九
世
紀
的
美
國
，
當
時
在
工
業
革
命
的
帶
動
下
，
勞
動
環
境

急
速
變
化
，
勞
動
人
口
逐
步
往
都
市
新
興
的
工
廠
集
中
，
女
性
就
業
率
也
開

始
提
升
，
由
於
適
應
不
良
，
產
生
了
許
多
新
的
問
題
。
這
些
問
題
影
響
到
員

工
的
生
產
力
，
部
分
企
業
乃
開
始
思
考
如
何
協
助
員
工
。
到
7
二
十
世
紀
，

更
有
不
少
企
業
為
員
工
的
副
酒
問
題
所
因
，
部
分
企
業
乃
提
供
協
助
方
案
幫

員
工
戒
酒
。
臺
灣
大
約
從
一
九
七
二
年
即
有
類
似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推
行
，

是
由
臺
灣
松
下
電
器
公
司
成
立
切
古
巴
巴
叩
門
的
部
門
，
選
任
資
深
及
熱
心
的

女
性
員
工
扮
演
和
主
管
溝
通
的
橋
樑
'
一
九
七
六
年
東
元
電
機
公
司
設
立
「
情

橋
」
信
箱
，
提
供
員
工
在
生
活
和
工
作
上
問
題
的
協
助
，
自
此
陸
續
有
多
家

企
業
推
行
有
關
員
工
協
助
的
活
動
方
案
(
方
隆
彰
，
一
九
九
一
;
王
方
，
一

九
九
八
)
。

目
前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在
企
業
界
運
用
較
廣
的
正
是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廖

秋
芬
(
二
O
O
0
)
亦
指
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為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的
新
趨
勢
。
員

工
協
助
方
案
對
於
改
善
勞
資
關
係
氣
候
(
一
旦
己
的
旦
旦
『m
S
H
E
E
n
-
-
B
R
m
)

與

員
工
的
疏
離
感
(
包
古
巴
自
己
。
口
)
應
都
會
有
幫
助
。
蔡
丈
皇
(
一
九
九
八
)
與
郭
嘉
珍

(
一
九
九
九
)
都
發
現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對
提
高
員
工
的
工
作
滿
意
與
組
織
承
諾

有
幫
助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成
功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應
可
降
低
員
工
的
疏
離
感
。
衝
突

學
派
在
資
本
主
義
的
生
產
方
式
之
下
，
勞
工
可
能
產
生
嚴
重
的
疏
離
感
。
疏

離
可
說
是
一
種
扭
曲
，
莒
且
其
認
為
通
常
在
資
本
主
義
下
會
產
生
四
種
疏
離

(
判
結N叩
門
口
高
凶
)
•• 

一
、
勞
工
和
生
產
過
程
產
生
疏
離
:
人
類
本
來
會
從
生
產
過
程
中
得
到

相
當
大
的
滿
足
，
但
是
資
本
主
義
生
產
過
程
中
分
工
非
常
細
，
勞
工
可
能
產

生
疏
離
感
，
不
知
為
何
生
產
，
在
生
產
過
程
中
也
難
以
得
到
滿
足
。

一
一
、
勢
工
與
產
品
產
生
疏
離
:
當
成
品
做
出
時
，
勞
工
因
為
只
做
產
品

中
的
一
小
部
分
，
將
難
以

7
解
其
對
產
品
有
何
影
響
。

三
、
勞
工
與
其
他
勞
工
產
生
疏
離
:
原
本
勞
工
之
間
會
產
生
親
密
圓
結

的
感
覺
，
如
今
因
為
各
做
各
的
，
勞
工
之
間
可
能
產
生
疏
離
感
。

四
、
勞
工
與
自
己
的
人
性
或
人
類
君
能
產
生
疏
離

.. 

人
類
本
來
會
在
生

產
過
程
中
產
生
相
當
大
的
滿
足
，
但
在
資
本
主
義
的
生
產
方
式
之
下
卻
不
易

滿
足
，
因
而
會
與
人
類
潛
能
產
生
疏
離
。

雖
然
古
巴
抖
的
論
點
未
必
適
用
於
所
有
的
勞
工
，
然
而
勞
工
的
疏
離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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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實
是
現
代
企
業
必
須
認
真
面
對
的
。
此
外
，
不
少
研
究
(
如
:
盧
政
春
，

一
九
九
五
)
顯
示
，
私
部
門
的
勞
工
所
享
受
的
福
利
待
遇
比
公
部
門
差
。
傅

立
葉
(
一
九
九
四
)
也
指
出
階
層
化
的
情
形
確
實
存
在
，
個
人
的
研
究
則
顯

一
示
，
臺
灣
的
私
部
門
勞
工
待
遇
不
如
公
部
門
人
員
，
有
侍
從
主
義
(
n
E皂
白
白
的
自
)

等
特
殊
的
歷
史
政
治
背
景
(
建
g
p

石
油
A
)，
這
些
都
可
能
是
加
重
一
般
企
業
勞

工
疏
離
不
滿
的
因
素
。
對
於
改
善
勞
資
互
動
、
消
滅
員
工
的
疏
離
感
，
可
行

的
方
法
之
一
是
資
方
站
在
員
工
立
場
，
提
供
其
所
需
要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
針
對
員
工
的
需
要
，
所
提
供
的
一
系
列
協
助
計
畫
。
如
能
邀
請
勞
方
一
起
參

與
規
劃
推
動
，
應
可
大
幅
減
少
不
必
要
的
衝
突
，
並
改
善
勞
資
關
係
'
傳
統

的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訓
練
有
助
於
減
少
員
工
的
疏
離
感
，
但
如
能
整
合
勞
工
與
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知
識
，
將
更
能
爭
取
勞
方
的
參
與
合
作
。

貳
\
文
獻
整
理

從
國
內
一
些
有
關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研
究
，
可
看
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牽

涉
到
科
際
整
合
的
問
題
，
其
所
牽
涉
到
的
知
識
不
只
是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
還
包
括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等
方
面
。
較
具
代
表
性
的
大
致
有
以
下
:

蔡
明
漱
(
一
九
九
七
)
發
現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運
用
於
外
籍
勞
工
之
管
理
有

其
效
果
，
行
業
別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僱
用
外
勞
人
數
、
是
否
有
工
會
設
立
，
對

於
事
業
單
位
實
施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內
容
上
會
有
影
響
。
蔡
文
皇
(
一
九
九
八
)

則
指
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和
工
作
滿
意
、
組
織
承
諾
之
間
有
關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
案
中
的
溝
通
申
訴
，
與
員
工
的
工
作
滿
意
和
其
對
組
織
的
承
諾
有
顯
著
的
相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關
，
因
此
如
果
希
望
提
高
員
工
的
滿
意
度
及
對
組
織
的
承
諾
，
應
加
強
溝
通

申
訴
管
道
的
暢
通
。
蔡
志
明
(
一
九
九
九
)
則
指
出
如
果
組
織
提
供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，
則
輪
班
員
工
的
工
作
適
應
性
會
比
較
高
。
郭
嘉
珍
(
一
九
九
九
)
發
現

如
組
織
提
供
與
健
康
議
題
有
闊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則
對
於
員
工
的
工
作
滿

足
有
正
面
影
響
，
如
提
供
工
作
導
向
需
求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則
對
於
員
工
的

組
織
承
諾
有
正
面
影
響
。

此
外
，
林
萬
億
(
一
九
九
一
)
曾
探
討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對
勞
資
雙
方
之

意
義
。
方
陸
彰
(
一
九
九
一
)
發
現
，
員
工
人
數
愈
多
的
企
業
組
織
，
愈
有

可
能
提
供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。
會
淑
如
(

一
九
九
四
)
指
出
實
施
員
工
諮
一
商
輔
導

制
度
對
員
工
績
效
表
現
、
營
收
成
長
率
、
員
工
產
值
、
員
工
生
產
力
及
降
低

離
職
率
、
曠
職
率
等
都
有
效
果
。
而
組
織
環
境
與
員
工
特
質
則
都
是
影
響
企

業
是
否
設
置
員
工
諮
商
輔
導
制
度
的
因
素
。
謝
鴻
鈞
(
一
九
九
六
)
曾
廣
泛
介

紹
工
業
社
工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概
念
，
指
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包
括
員
工
諮

商
、
生
涯
發
展
與
健
康
福
祉
等
項
目
。
林
桂
碧
(
二
O
O
0
)
曾
以
受
服
務

者
、
提
供
服
務
者
與
管
理
者
的
滿
意
度
為
評
估
之
指
標
，
探
討
數
家
單
位
對

推
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成
效
。
廖
述
嘉
(
二
O
O
0
)
曾
探
討
臺
一
商
一
大
陸
企
業

之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及
派
外
大
陸
管
理
者
適
應
性
的
情
況
，
及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幹

與
派
外
管
理
者
適
應
性
的
關
聯
性
問
題
。
徐
秀
燕
(
一
-
0
0
0
)
曾
探
討
金
融
鹹

業
員
工
生
涯
發
展
方
案
之
實
施
現
況
、
困
難
與
成
效
，
陳
思
潔
(
二
0
0
0
)

九十

曾
探
討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與
員
工
問
題
之
關
聯
性
。

方
隆
彰
(
一
九
九
七
)
更
進
一
步
指
出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功
能
包
括
:
年

一
、
對
組
織
員
工
而
言
，
可
協
助
員
工
解
決
遭
遇
到
的
問
題
、
滿
足
各
忱



項
需
求
、
提
供
員
工
家
屬
必
要
的
協
助
，
使
員
工
無
後
顧
之
憂
、
促
進
員
工

在
企
業
中
的
社
會
關
係
。

二
、
對
勞
資
關
係
而
言
，
可
促
進
勞
資
間
的
溝
通
互
動
、
可
以
幫
助
企

業
組
織
穩
定
勞
動
力
並
提
高
士
氣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同
時
可
視
為
企
業
福
利

的
一
部
分
，

提
供
員
工
安
定
的
環
境
。

三
、
對
企
業
組
織
而
言
，
有
助
於
塑
造
良
好
的
企
業
形
象
，
吸
引
更
優

秀
的
人
才
、
幫
助
員
工
解
決
問
題
，
提
昇
生
產
力
，
增
進
組
織
效
益
、
提
升

員
工
工
作
績
效
及
生
產
效
能
。

由
以
上
文
獻
可
以
發
現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涉
及
的
知
識
不
只
是
社
會
工

作
，
還
包
括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等
問
題
。
可
惰
，
過
去
的
文
獻
對
如
何

整
合
相
關
學
門
的
探
討
仍
頗
為
不
足
。
以
往
國
內
大
專
院
校
有
關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的
教
學
，
也
較
缺
乏
科
際
整
合
的
規
劃
。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的
訓
練
，
雖

讓
學
生
真
備
專
業
助
人
的
工
作
技
巧
，
但
是
對
於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問

題
卻
了
解
有
限
，
而
勞
工
系
所
或
是
人
力
資
源
系
所
的
學
生
，
則
對
於
專
業

的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涉
獵
不
足
，
因
而
難
以
有
效
因
應
企
業
界
對
員
工
協

助
方
案
之
需
求
。

參
\
科
際
整
合
的
重
要

在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內
容
，
根
據
員
工
的
需
求
及
問
題
，
可
將
其
內
容

分
為
(
方
隆
彰
，

一
九
九
七
).. 

一
、
諮
商
類
|

主
要
經
由
面
談
，
提
供
心
理
調
適
之
服
務
，
包
括
工
作

適
應
，
生
活
問
題
，
心
理
、
生
理
健
康
，
生
涯
規
劃
等
的
諮
商
服
務
。
腳

一
一
、
教
育
類
|
透
過
講
座
、
課
程
、
團
體
等
形
式
，
提
供
資
訊
知
識
，
驗

以
發
揮
預
防
的
功
能
。

季

三
、
申
訴
類
|
藉
由
書
面
、
電
話
、
面
對
面
等
途
徑
，
處
理
員
工
的
不
刊

當
即

滿
與
建
議
。
九

四
、
諮
詢
類
|
例
如
相
關
法
令
、
所
得
稅
申
報
、
全
民
健
保
等
事
項
之

1

月

諮
詢
。
期
五
、
福
利
類
|
針
對
員
工
經
濟
、
家
人
照
顧
等
需
要
，
提
供
急
難
救
助
、

獎
學
金
、
托
見
、
托
老
、
健
康
檢
查
等
相
關
服
務
。

六
、
休
閒
類
|
舉
辦
休
閒
、
聯
誼
、
康
樂
、
體
育
等
活
動
，
豐
富
員
工

之
休
閒
生
活
。

七
、
其
他
服
務
|
包
含
協
調
性
工
作
、
協
辦
性
工
作
和
組
織
發
展
性
工

信
「
。

J
AI-

上
述
之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內
容
，
有
不
少
超
過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的
範
圈
，

例
如
:
諮
商
類
包
括
工
作
適
應
與
生
涯
規
劃
、
申
訴
類
可
能
涉
及
勞
資
關
係

與
性
騷
擾
等
問
題
、
諮
詢
類
可
能
涉
及
勞
動
法
令
、
福
利
類
與
休
開
類
則
涉

及
勞
工
福
利
問
題
、
其
他
服
務
則
可
能
涉
及
如
何
協
調
工
會
與
福
利
委
員
會
科

等
工
作
。
氏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(
一
九
九
八
)
也
指
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服
務
內
容
呵
呵

包
含
工
作
面
(
勞
動
條
件
與
生
涯
發
展
)
具
體
來
說
包
括
下
列
問
題
班
別
、
→

請
假
、
加
班
、
薪
資
、
晉
升
、
福
利
、
獎
金
、
工
作
設
計
、
工
作
要
求
、
工
年

作
時
間
、
工
作
環
境
、
安
全
衛
生
、
績
效
評
核
、
勞
資
關
係
、
前
程
發
展
、
叫
…



管
理
方
式
、
組
織
氣
氛
、
性
騷
擾
、
性
別
歧
視
、
工
作
轉
換
、
離
職
安
置
、

退
休
規
劃...... 

等
。
Z
E

命
m
u
p
8
月
』
W
Z
R
n
v
g
悅
。
口(
3
2
)更
進
一
步
指

出
，
廣
義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應
包
括
生
涯
發
展
、
目
標
設
定
、
退
休
資
遣
問

題
、
工
作
改
變
、
工
作
危
險
與
工
作
壓
力
等
，
以
上
這
些
項
目
都
超
過
傳
統

社
會
工
作
的
範
圈
，
必
須
同
時
運
用
社
工
、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知
識
才

能
有
效
的
解
決
。

歸
納
來
看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內
容
主
要
有
三
種
(
謝
鴻
鈞
'
一
九
九

六
)

一
、
員
工
諮
一
一
商
.. 

主
要
在
員
工
心
理
、
生
理
及
可
能
間
接
影
響
工
作
表

現
的
個
人
問
題
。

一
一
、
生
涯
發
展.. 

對
個
人
進
行
評
估
、
諮
商
、
計
畫
、
訓
練
以
協
助
個

人
做
生
涯
決
定
。

三
、
健
康
福
祉
:
教
育
員
工
、
提
昇
心
理
健
康
、
促
進
組
織
人
力
資
源

之
有
效
發
揮
。

以
上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三
種
主
要
服
務
內
容
，
都
需
要
整
合
社
會
工
作
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專
業
，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在
諮
一
商
輔
導
等
方
面
的
專

業
訓
練
在
此
有
相
當
的
必
要
性
與
重
要
性
，
然
而
如
果
缺
乏
勞
工
及
人
力
資

源
管
理
方
面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將
難
以
提
供
完
整
有
效
的
服
務
。
以
性
別
歧
視

來
看
，
其
涉
及
到
該
公
司
是
否
在
雇
用
、
薪
資
待
遇
、
工
作
配
置
、
考
績
，

升
遷
、
進
修
機
會
、
福
利
、
退
休
、
解
僱
方
面
有
因
性
別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，

在
認
定
與
處
理
更
需
要
對
勞
動
法
令
與
公
司
之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有
相
當

的
認
識
。
而
性
騷
擾
問
題
，
在
認
定
與
處
理
上
更
需
要
不
少
勞
動
法
規
的
知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識
，
在
性
騷
擾
的
認
定
上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三
月
十
日
通
過
的

「
臺
北
市
職
場
性
騷
擾
防
治
要
點
」
提
示
了
一
些
判
斷
的
標
準
:
雇
主
、
雇

主
家
屬
、
雇
主
代
理
人
固
定
否
會
對
其
員
工
有
下
列
之
行
為.. 

因
性
別
差
異
所

產
生
侮
辱
、
蔑
視
或
歧
視
之
態
度
及
行
為
、
與
性
有
關
之
不
適
當
、
不
悅
、

冒
犯
性
質
之
語
言
、
身
體
碰
觸
或
性
要
求
、
以
性
活
動
或
異
性
有
關
之
行
為

作
為
交
換
報
償
之
承
諾
、
要
求
性
活
動
或
性
有
關
行
為
之
威
脅
或
懲
罰
等
。

在
實
際
處
理
時
，
還
需
要
對
最
新
勞
動
法
規
與
案
例
有
所
了
解
。
傳
統
的
社

工
教
育
對
協
助
遭
受
性
別
歧
視
或
性
騷
擾
的
員
工
心
理
調
適
相
當
的
重
要
，

但
如
能
整
合
社
工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專
業
，
才
能
真
正
的
協
助
相

關
員
工
有
效
的
解
決
問
題
。

而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(
一
九
九
八
)
指
出
的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之
部
分
其
5
Aq 

他
服
務
內
容
(
如
:
班
別
、
請
假
、
加
班
、
薪
資
、
福
利
、
獎
金
、
工
作
設
計
、

2

工
作
要
求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、
工
作
時
間
、
績
效
評
核
、
協
調
工
會
與
福
利
委
一

員
會
等
問
題
)
更
涉
及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與
勞
動
法
規
的
專
業
。
至
於
生
涯
發

展
、
工
作
轉
換
、
工
作
適
應
、
離
職
安
置
、
退
休
規
劃
等
更
需
要
不
少
勞
工

及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訓
練
。
例
如
.. 

退
休
法
規
制
度
、
公
司
的
績
效
考
核
與

升
遷
制
度
、
勞
動
市
場
最
新
情
勢
、
轉
業
資
訊
與
再
就
業
的
可
能
性
等
。
傳
拼

統
的
社
工
教
育
對
協
助
轉
換
工
作
或
退
休
人
員
的
心
理
調
適
十
分
重
要
，
可
低

幫
助
其
在
面
對
工
作
改
變
時
能
重
新
調
適
以
再
出
發
，
然
而
如
能
整
合
社
會
九

工
作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將
可
更
有
效
的
協
助
員
工
度
→

過
工
作
生
涯
的
困
難
時
期
。
年

而
員
工
的
健
康
福
祉
問
題
，
所
涉
及
的
因
素
更
是
複
雜
，
不
單
是
身
心
肌



健
康
與
工
作
方
法
，
而
是
牽
涉
到
整
體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所
謂
的
勞
工
健
康

3
2
月
2
)問
題
，
不
只
是
要
避
免
職
業
病
與
工
作
傷
殘
，
更
涉
及
如
何
促
進
勞

工
的
安
全
與
身
心
發
展
。
因
此
近
年
來
對
「
工
作
環
境
」
(
逞
。
去
品

。
口
丘
吉
口B
S
G
觀
念
的
重
視
，
已
成
為
先
進
國
家
的
趨
勢
。
將
工
作
環
境
視

為
一
種
權
利
，
更
可
說
是
在
勞
工
福
利
權
益
觀
念
上
的
突
破
(
王
方
，
二

O

O
二
b
)
。
此
外
，
不
少
先
進
國
家
與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
(
H
F
O
)
更
提
倡
以
勞
工

參
與
、
勞
資
合
作
的
方
式
促
進
工
作
環
境
權
的
保
障
。
挪
威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
所
訂
的
工
作
環
境
法
案
即
強
調
:
應
確
保
一
個
健
全
安
全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強

調
可
透
過
勞
資
合
作
的
方
式
，
解
決
工
作
環
境
問
題

(
ω
n
V
E
E
R
-
-

。
這
)
。
國

際
勞
工
組
織
在
其
第
五
十
五
次
會
議

(
F
o
n
s
s
旦

g
z

。

-
U
U
)
亦
指
出
.. 

雇
主
應
諮
詢
勞
工
或
其
代
表
，
並
允
許
他
們
參
與
討
論
所
有
與
工
作
安
全
健

康
有
關
的
問
題
古
巴

Z
E
m
u
-
。
去
)
。
可
見
員
工
的
健
康
福
祉
問
題
涉
及
到
勞
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相
關
知
識
。

員
工
的
工
作
環
境
問
題
還
涉
及
所
謂
的
勞
資
關
係
氣
候
，
勞
資
關
係

氣
候
可
說
是
組
織
氣
候
(
。
品
S
F
N自
己
。
口
皂
白
吉
缸
片
冊
)
概
念
於
工
業
關
係
上

的
應
用
。

o
s
g

自
-
n
y皂
白
、
白
宮
。
口
、
〉E
B
M
S
(
戶
潰
。
)
指
出
，
勞
資
關
係

氣
候
對
員
工
的
行
為
表
現
(
例
如
缺
勤
、
離
職
、
罷
工
)
都
可
能
產
生
影
響
。

勞
資
關
係
氣
候
可
分
為
以
下
五
構
面

.. 

ω
融
洽
性

2
月
宮
。
口
吃
)
.. 

指
勞
資

雙
方
間
的
互
助
與
互
信
程
度
。

ω
開
放
性
(
。
可g
g

自
).. 

指
勞
資
雙
方
願

意
互
相
開
放
交
換
訊
息
意
見
的
程
度
。

ω
敵
對
性

(
F
S
E
S
)
.. 
指
勞
資
雙

方
彼
此
厭
惡
、
互
相
爭
執
，
並
不
惜
以
強
硬
的
方
式
來
解
決
問
題
的
程
度
。

仙
冷
漠
性

(
8
a
g
).. 
指
勞
資
雙
方
對
事
務
的
熱
衷
或
冷
漠
程
度
。
叫
即

時
性
(
宵
。s
g
m

間
的
)
.. 

指
勞
資
雙
方
歧
見
獲
得
快
速
即
時
解
決
的
程
度
。
員

工
協
助
方
案
人
員
如
能
同
時
具
備
傳
統
社
工
的
同
理
心
訓
練
及
勞
工
與
人
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的
知
識
，
將
有
助
於
提
升
勞
資
關
係
的
融
洽
性
、
開
放
性

與
即
時
性
，
同
時
降
低
其
冷
漠
性
與
敵
對
性
，
並
改
善
工
作
環
境
的
各
層

面
。

在
勞
工
權
利
意
識
日
益
高
漲
的
情
形
下
，
以
上
許
多
問
題
都
可
能
藉
由

勞
工
參
與
、
勞
贅
，
合
作
來
改
善
。
去
年
經
發
會
召
開
，
因
為
勞
資
團
體
的
意

見
差
距
甚
大
，
經
發
會
的
許
多
決
議
最
後
都
是
交
由
勞
資
去
協
商
，
今
後
勞

資
合
作
將
更
形
重
要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人
員
如
能
對
勞
工
參
與
、
勞
資
合
作

之
觀
念
及
制
度
有
所
認
識
，
將
更
能
協
助
員
工
改
善
問
題
。
勞
工
參
與

雪
白
宮
門
的
苟
且
又
一
丘
吉
卅
一
。
口
)
可
說
是
勞
工
參
與
企
業
組
織
決
策
與
事
務
，
使
勞
工

對
業
務
的
決
策
與
處
理
有
親
身
介
入
(
E
S才
m
g
g

片
)
的
感
受
。
也
可
說
是
勞

工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參
與
企
業
運
作
。

M
M叩
門
叩
門
間
。
口
停
吋
『
但
是

(
-
3凶
)
認
為
勞
資
合

作
是
為
了
提
昇
勞
資
雙
方
的
期
望
，
而
採
行
的
協
商
或
勞
工
參
與
模
式
。

E
S

。
g

口
N
。

(
3
∞
早
則
認
為
，
透
過
勞
工
參
與
可
達
到
勞
資
合
作
的
目
標
。

黃
英
忠
(
一
九
八
九
)
則
認
為
勞
資
合
作
，
乃
是
雇
主
在
經
營
管
理
的
過
程

中
，
接
受
勞
方
的
意
見
，
在
勞
資
合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管
理
者
肯
定
並
鼓
勵
勞

工
參
與
的
權
利
。
李
漢
雄
與
周
建
次
(
一
九
九
八
)
則
認
為
勞
資
合
作
之
特
性

包
括
:
企
業
經
營
的
責
任
由
資
方
與
勞
方
所
共
同
承
擔
、
勞
資
合
作
是
藉
由

員
工
參
與
達
成
。
國
內
企
業
近
年
來
在
勞
工
參
與
、
勞
資
合
作
方
面
也
有
進

展
(
王
方
、
辛
炳
隆
，
二

O
O
0
)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人
員
如
能
對
勞
工
參

與
、
勞
資
合
作
之
觀
念
及
制
度
有
足
夠
的
認
識
，
將
對
協
助
員
工
、
調
解
勞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資
關
係
有
相
當
的
助
益
。

而
在
企
業
正
式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時
，
還
有
許
多
問
題
，
如
果
同
時

具
備
社
工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方
面
的
專
業
，
將
有
相
當
大
的
幫
助
。

以
下
列
舉
一
些
常
見
的
問
題
…

一
、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之
承
辦
單
位
應
如
何
安
排
?
是
採
企
業
內
部
設

置
模
式
或
外
部
委
辦
的
模
式
?
如
採
企
業
內
部
設
置
模
式
，
則
與
企
業
人

力
資
源
管
理
之
規
劃
關
係
密
切
，
例
如

.. 

是
設
立
一
個
專
賣
單
位
或
由
其

他
單
位
兼
辦
?
如
設
立

一
個
專
責
單
位
，
權
賣
會
比
較
清
楚
，
且
比
較
容

易
建
立
超
然
專
業
的
形
象
，
然
而
成
本
比
較
高
;
如
由
其
他
單
位
兼
辦
，

雖
然
成
本
比
較
低
，
但
不
易
建
立
超
然
專
業
的
形
象
，
可
能
受
到
員
工
與

工
會
的
質
疑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工
作
人
員
應
如
何
安
排
?

是
聘
用
相
關
系
所
學
有
專
精
的
人
力
或
從
企
業
內
部
的
人
員
中
選
任
培

訓
?
此
外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位
階
應
如
何
定
位
?
這
將
影
響
到
溝
通
協

調
的
效
率
與
成
果
，
同
樣
也
會
影
響
公
司
人
力
資
源
的
安
排
。
以
上
問
題

都
沒
有
標
準
答
案
，
而
是
需
要
對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有
相
當
的
認
識
，
根
據

各
公
司
實
際
的
情
形
，
以
全
盤
規
劃
人
力
配
置
。
以
國
內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較
成
功
的
幾
家
公
司
為
例
，
其
人
力
配
置
各
有
不
同
，
致
伸
電
子
公

司
成
立
「
摯
深
開
〉
甸
的
服
務
中
心
」
'
由
內
部
員
工
擔
任
義
工
，
負
責
接
案

與
轉
介
給
簽
約
的
律
師
或
聯
合
診
所
。
中
華
汽
車
公
司
則
是
由
管
理
部
的

輔
導
中
心
、
福
利
課
、
教
育
訓
練
課
、
安
全
衛
生
課
等
單
位
，
會
同
職
工

福
利
委
員
會
辦
理
。
德
州
儀
器
公
司
則
是
以
人
力
資
源
部
門
的
任
用

/
員

工
關
係
'
薪
資
福
利
與
教
育
訓
練
三
部
分
來
推
動
。
臺
灣
松
下
電
器
公
司

則
是
成
立
∞
月

2
古
巴
巴
R
E
m
E
E
P
E
E
-

。
口
)
志
工
組
織
體
系
，
並
配
切

合
外
界
的
專
業
機
構
辦
理
。
和

一
一
、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如
何
與
企
業
各
相
關
制
度
配
合
。
首
先
，
員
工
如
何

協
助
方
案
應
與
人
力
資
源
部
門
相
配
合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人
員
如
能
同
時
刊

真
備
傳
統
社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專
業
，
較
可
能
運
用
其
專
業
的
技
能
服

以
協
助
各
級
主
管
發
現
需
要
協
助
的
員
工
，
同
時
運
用
面
談
技
巧
與
心
理
汁

測
驗
的
使
用
，
協
助
人
力
資
源
部
門
甄
選
適
當
的
新
進
員
工
，
並
協
助
設
規

計
更
合
理
的
績
效
評
估
及
教
育
訓
練
制
度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
與
政
府
積
極
推
動
的
勞
資
會
議
，
在
功
能
上
也
有
可
互
補
之
處
，
所
謂
的

勞
資
會
議
是
藉
由
勞
資
雙
方
向
數
的
代
表
來
舉
行
定
期
的
會
議
，
再
經
由

多
數
決
，
促
進
勞
資
合
作
、
解
決
勞
資
問
題
的
一
種
諮
商
制
度
。
主
要
目

的
在
鼓
勵
勞
資
雙
方
的
諮
商
與
合
作
，
以
增
進
溝
通
，
減
少
對
立
衝
突
，

凝
聚
雙
方
的
共
識
(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依
據
勞
動
基
準
法

第
八
十
三
條
及
勞
資
會
議
實
施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凡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之
事

業
單
位
均
應
舉
辦
勞
資
會
議
。
按
照
上
市
上
植
相
關
法
規
，
是
否
會
定
期

召
開
勞
資
會
議
對
企
業
是
否
能
順
利
上
市
上
櫃
更
是
重
要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
案
與
勞
資
會
議
可
互
相
配
合
，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之
一
是
居
間
調

停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功
能
之
一
也
正
在
化
解
勞
資
問
題
、
促
進
勞
資
關

係
'
這
點
與
勞
資
會
議
頗
有
共
遇
之
處
。
而
部
分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無
法
處

理
的
勞
資
問
題
，
或
許
可
由
勞
資
會
議
代
表
在
勞
資
會
議
中
協
調
處
理
，

部
分
不
適
合
在
勞
資
會
議
中
提
出
的
員
工
個
人
問
題
，
則
可
由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部
門
提
供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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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如
何
爭
取
領
導
階
層
的
持
續
支
持
?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是
否
成

功
的
關
鍵
之
一
即
在
領
導
階
層
的
持
續
支
持
。
而
要
爭
取
其
支
持
，
員
工
協

助
方
案
人
員
不
但
需
要
其
備
社
會
工
作
紮
實
的
專
業
素
養
，
更
應
對
該
公
司
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有
相
當
的
了
解
，
配
合
公
司
在
管
理
制
度
較
重
視
的

指
標
，
建
立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成
果
評
估
標
準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可
能
採
用
員

工
之
離
職
傾
向
、
缺
勤
率
、
工
作
滿
意
度
、
組
織
承
諾
、
工
作
效
率
、
心
理

健
康
狀
況
、
工
作
壓
力
感
受
程
度
、
勞
資
關
係
氣
候
、
工
作
品
質..... 

等
指
標
，

來
比
較
實
施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前
後
的
差
異
，
展
現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之
真
體
成

果
，
如
此
對
公
司
的
領
導
階
層
才
比
較
有
說
服
力
。
而
指
標
的
挑
選
與
員
工

協
助
方
案
成
果
評
估
辦
法
的
建
立
，
需
要
兼
具
社
工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
理
方
面
的
專
業
。

四
、
如
何
化
解
工
會
與
部
分
員
工
的
接
慮
?
工
會
是
否
支
持
，
亦
關
乎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成
敗
。
部
分
工
會
可
能
擔
心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是
否
與
工
會

的
部
分
功
能
重
疊
.. 

工
會
的
功
能
之
一
本
來
就
在
於
協
助
員
工
，
資
方
推
出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是
否
會
取
代
工
會
部
分
的
功
能
?
而
且
資
方
是
否
會
運
用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來
蒐
集
員
工
的
隱
私
?
甚
至
用
來
打
壓
或
排
除
其
不
喜
歡
的

員
工
?
對
於
工
會
的
疑
慮
，
資
方
或
可
邀
請
工
會
參
與
規
劃
員
工
協
助
方

案
。
這
點
更
顯
示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工
作
者
需
要
對
工
會
與
勞
資
合
作
問
題

有
深
入
的
了
解
。
而
傳
統
社
工
的
同
理
心
訓
練
對
調
解
勞
資
關
係
、
化
解
工

會
與
部
分
員
工
的
疑
慮
也
相
當
有
幫
助
。

以
上
只
是
常
見
的
問
題
舉
例
，
其
實
在
企
業
正
式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
時
還
有
許
多
問
題
需
要
科
際
整
合
的
知
識
。
以
往
國
內
員
工
協
助
之
相
關
人

員
通
常
對
社
工
有
相
當
的
素
養
，
但
極
少
兼
真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方
面

的
專
業
。
相
關
人
員
如
能
同
時
具
備
社
工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方
面
的

訓
練
，
相
信
會
發
揮
更
大
的
功
能
。

肆
\
結
論
與
討
論

以
往
國
內
對
於
如
何
整
合
相
關
學
門
，
以
強
化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之

推
展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之
運
用
，
探
討
仍
頗
為
不
足
。
由
於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
涉
及
的
問
題
頗
多
，
隨
著
近
年
來
許
多
勞
動
法
規
與
制
度
的
改
變
，
員
工
問

題
更
是
日
益
複
雜
，
傳
統
的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往
往
不
能
充
分
的
滿
足
企

業
界
對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需
求
。
傳
統
工
業
社
工
體
系
培
育
出
的
人
才
雖
然

在
社
工
方
面
有
專
長
，
然
而
對
於
勞
資
關
係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、
工
會
問
題
、

勞
工
法
令
等
卻
未
必
熟
悉
。
如
能
熟
悉
這
些
問
題
，
對
於
在
企
業
界
推
展
員

工
協
助
方
案
將
有
相
當
大
的
幫
助
。
同
樣
的
，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相
關

系
所
的
學
生
雖
然
對
勞
資
關
係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、
工
會
問
題
、
勞
工
法
令

較
有
涉
獵
，
但
對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卻
訓
練
不
足
。
目
前
的

教
育
體
系
恐
怕
不
能
有
效
的
培
養
出
真
正
全
方
位
的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員
工

協
助
方
案
之
人
才
。

國
內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在
勞
委
會
近
年
來
的
推
展
，
以
及
多
家
知
名
企
業

(
如
中
華
汽
車
)
率
先
推
行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可
以
預
見
未
來
將
會
有
越
來
越
多

的
企
業
組
織
推
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。
而
在
推
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時
，
可
能
面

臨
以
下
的
挑
戰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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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景
氣
不
佳
與
企
業
領
導
階
層
的
態
度

•• 

領
導
階
層
對
於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的
支
持
程
度
是
影
響
成
敗
的
關
鍵
。
在
圍
內
景
氣
未
見
明
顯
復
甦
的
情

形
下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負
責
部
門
更
需
顯
示
方
案
的
績
效
與
貢
獻
，
使
領

導
階
層
願
意
支
持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。
如
前
述
，
不
論
指
標
的
挑
選
或
是
員
工

協
助
方
案
成
果
評
估
辦
法
的
建
立
，
都
需
要
兼
具
社
工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
管
理
方
面
的
專
業
，
才
有
充
分
的
說
服
力
。

一
一
、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負
責
人
員
必
須
保
持
超
然
獨
立
…
除
非
勞
工
涉
及

非
法
的
情
事
，
應
充
分
保
障
勞
工
的
隱
私
，
而
不
能
成
為
資
方
掌
撞
勞
工
不

利
資
料
的
工
真
。
否
則
，
就
失
去
協
助
員
工
的
初
衷
了
。
如
何
一
方
面
與
公

司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配
合
，
一
方
面
叉
保
持
超
然
獨
立
的
立
場
，
是
未

來
值
得
注
意
的
課
題
。

三
、
員
工
是
否
支
持
，
更
關
乎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成
敗
，
部
分
員
工
可

能
質
提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是
否
為
資
方
管
理
甚
至
整
肅
異
己
的
工
具
。
這
都
有

賴
資
方
的
誠
意
與
勞
資
溝
通
，
使
工
會
與
員
工
了
解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部
門
的

中
立
與
專
業
，
以
爭
取
工
會
與
員
工
的
支
持
。
其
實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可
說

是
勞
工
福
利
的
一
種
，
過
去
的
研
究
發
現
人
們
對
福
利
的
態
度
受
到
自
利
等

因
素
之
影
響
(
王
方
，
二
O
O

一
)
，
然
而
勞
工
對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態
度
究

竟
受
何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過
去
的
研
究
相
當
有
限
，
未
來
應
加
強
探
討
，
以
期

化
解
部
分
勞
工
的
疑
慮
，
爭
取
更
多
的
支
持
。

四
、
近
年
來
電
傳
勞
動
的
推
展
帶
來
全
新
的
問
題
，
所
謂
的
電
傳
勞
動
，

是
指
使
用
新
電
腦
科
技
及
網
路
通
信
設
備
而
產
生
的
新
工
作
型
態
，
工
作
者

連
用
電
子
通
訊
技
術
與
雇
主
或
同
仁
聯
繫
'
藉
以
溝
通
與
傳
輸
勞
動
成
果
，

而
其
工
作
位
置
通
常
在
雇
主
之
主
要
營
業
場
所
之
外
或
與
委
託
人
所
在
地
點

分
離
(
王
方
，
二

O
O
二
a
)
。
其
工
作
地
點
包
括
多
種
，
例
如
:
電
子
家

內
職
場
(
o
g
g
E
n
y
o
g
m
逞
。
其
)
.. 

在
家
中
使
用
電
腦
通
信
設
備
，
為
企
業

雇
主
提
供
勞
務
，
這
和
傳
統
的
家
內
勞
動
叉
不
相
同
。
甚
至
可
於
移
動
職
場

(
5。
σ
已
由
逞
。
再
)
工
作
.. 

亦
即
外
勤
勞
動
者
使
用
電
腦
通
信
設
備
與
主
要
辦

公
處
所
聯
繫
'
並
以
之
讀
取
電
腦
郵
件
或
資
料
庫
，
作
為
與
同
仁
或
上
司
溝

通
之
方
式
(
宮
皇
宮
。
但
口
已
超EF
-
-。
這
;
張
其
恆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白
宮
、
摩

托
羅
拉
、
惠
普
等
國
際
大
企
業
早
已
推
動
電
傳
勞
動
。
而
在
臺
灣
，
也
有
中

國
生
產
力
中
心
等
多
家
單
位
推
展
電
傳
勞
動
的
新
工
作
型
態
。
電
傳
勞
動
可

能
成
為
未
來
重
要
的
工
型
態
。
由
於
電
傳
勞
動
者
往
往
不
需
經
常
去
辦
公

室
，
可
能
使
其
人
際
互
動
減
少
、
疏
離
感
增
加
，
對
員
工
的
心
理
健
康
、
勞

資
關
係
氣
候
與
員
工
的
組
織
承
諾
都
可
能
產
生
負
面
影
響
。
電
傳
勞
動
者
因

為
長
期
使
用
電
腦
，
加
上
工
作
場
地
特
殊
，
可
能
會
產
生
特
殊
的
工
作
環
境

問
題
。
一
項
對
國
內
電
傳
勞
動
工
作
相
關
人
員
的
訪
談
研
究
(
王
方
，
二

O

O
二
a
)更
顯
示
，
由
於
電
傳
勞
動
突
破
了
傳
統
勞
動
方
式
有
關
時
間
空
間
等

許
多
基
本
假
定
，
將
帶
來
全
新
的
勞
工
福
利
權
益
問
題
，
並
對
傳
統
福
利
體

制
與
社
會
保
障
思
考
帶
來
新
的
衝
擊
，
電
傳
勞
動
對
於
福
利
問
題
的
影
響
不

容
忽
視
。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對
電
傳
勞
動
的
影
響
很
少
加
以
探
討
，
勞

動
學
者
對
這
方
面
的
研
究
也
剛
起
步
，
而
且
缺
乏
探
討
:
各
類
電
傳
勞
動
人

員
可
能
產
生
什
麼
新
的
身
心
問
題
需
要
協
助
?
面
對
電
傳
勞
動
這
種
「
e

時

代
」
的
新
工
作
型
態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應
如
何
調
整
設
計
，
以
對
各
類
電
傳

勞
動
人
員
提
供
有
效
的
服
務
?
這
也
顯
示
整
合
社
工
與
勞
工
相
關
研
究
的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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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。

五
、
最
重
要
的
是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工
作
者
的
教
育
訓
謙
問
題
，
當
前
國

內
大
專
院
校
有
關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教
學
，
在
科
際
整
合
方
面
仍
頗
為
不

足
，
如
何
整
合
社
會
工
作
與
勞
工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的
教
育
訓
練
，
使
學
生

不
但
其
備
專
業
助
人
的
工
作
技
巧
，
同
時
對
於
相
關
勞
動
法
規
與
人
力
資
源

管
理
問
題
有
相
當
的
了
解
，
以
因
應
未
來
企
業
界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時
對

相
關
人
力
之
需
求
，
是
值
得
思
考
的
重
要
問
題
。

本
文
肯
定
傳
統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努
力
，
也
肯
定
社
工
訓
練
對
推

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重
要
性
，
但
認
為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如
能
整
合
社

工
、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等
相
關
知
識
，
將
能
更
有
效
的
協
助
員
工
。
建

議
未
來
社
會
工
作
系
所
在
開
設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相
關
課
程
時
，
增
加
勞
資
關

係
、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、
工
會
問
題
、
主
要
勞
動
法
令
等
介
紹
。
而
勞
工
與
人

力
資
源
管
理
相
關
系
所
則
應
加
開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課

程
，
針
對
前
述
訓
練
不
足
的
問
題
加
以
改
善
。
同
時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與
勞
工
、
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等
系
所
之
交
流
，
使
未
來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人
員
在
負
責
諮

商
、
申
訴
、
諮
詢
、
福
利
休
閒
及
其
他
服
務
時
，
有
更
完
整
的
專
業
知
識
。

此
外
並
應
注
意
新
工
作
型
態
的
發
展
，
如
此
才
能
有
效
的
掌
握
趨
勢
，
整
合

相
關
學
門
，
強
化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之
推
展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之
運
用
。

〔
本
文
感
謝
研
究
助
理
范
淑
婷
協
助
蒐
集
整
理
部
分
文
獻
資
料
〕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文
化
大
學
勞
工
研
究
所
助
理
教
授
黨
勞
資
闡
慌
組
主
悟
)

。
註
釋
•. 

註
一
:
一
般
來
說
，
國
內
勞
工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系
所
的
差
別
在
於.. 
人
力

資
源
管
理
系
所
集
中
研
究
焦
點
於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問
題
，
而
勞
工
系

所
關
心
的
部
分
較
廣
，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只
是
其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兩
者

相
比
，
勞
工
系
所
比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系
所
通
常
花
更
多
的
時
間
於
勞

工
法
令
、
勞
工
福
利
、

勞
資
關
係
、
勞
動
政
策
等
各
種
與
勞
工
相
關

的
問
題
。
故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系
所
對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問
題
較
為
專
精

深
入
，
而
勞
工
系
所
探
討
的
範
圍
則
較
廣
。
不
過
，
兩
類
系
所
在
工
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課
程
皆
頗
為
不
是
。

。
主
要
參
考
文
獻.. 

方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基
本
概
念
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基
礎
講

師
訓
練
手
冊
，
行
政
院
勞
委
會
。

王
方
，
二

O
O
-
o

臺
灣
民
眾
社
會
福
利
態
度
之
決
定
因
素
初
探
，
東
吳

社
會
學
報
第
十
一
期
，
頁
一
三
七
l

一
六
二
。

王
方
，
二

O
O
二
a

。
「
電
傳
勞
動
」
對
福
利
的
影
響.. 

新
工
作
型
態
對
勞

工
福
利
帶
來
的
省
思
，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學
刊
第
二
期
，
盲
二
五
五
|
一
八

王
方
，
二

O
O
二
b
o

工
作
環
境
權
與
勞
工
參
與
.. 

改
善
職
業
災
害
的
新

思
維
，
刊
登
於
勞
工
政
策
與
行
政
(
成
之
約
主
編
)
，
空
中
大
學
(
即
將
出
版
)
。

王
方
、
辛
炳
隆
，
二

O
O
O

。
勞
工
參
與
、
勞
工
福
利
與
勞
資
關
係.. 

臺

灣
推
動
勞
資
合
作
模
式
之
現
況
與
檢
視
，
「
倡
導
新
勞
資
倫
理
、
開
發
勞
資

合
作
新
模
式
」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中
華
民
國
勞
資
關
係
協
進
會
主
辦
，

王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二
O
O
0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，
臺
北
市
.. 

力
霸
飯
店
。
(
王

同
為
主
要
作
者
)
。

王
方
、
范
淑
婷
，
二
O
O
O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與
新
人
力
資
源
對
策
，
人
力

資
源
發
展
月
刊
，
一
五
七
期
，
頁
一
|
十
一

方
隆
彰
，
一
九
九
一
。
企
業
內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運
作
之
研
究
，
東
吳
大
學
社

研
所
社
工
祖
碩
士
論
文
。
一
九
九
七
。
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概
論
」
'
勞
資
雙

贏
的
策
略
l
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張
老
師
文
化
印
制
說
，
頁
十
一l
l
-
-二
六
。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工
作
手
冊
。
臺
北
:
行
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。
一
九
九
九
。
勞
資
會
議
說
明
手
冊
。

李
漢
雄
、
周
建
次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工
業
關
係
策
略
取
向
與
勞
資
合
作
策
略
對

工
業
關
係
績
效
之
影
響
|
以
臺
灣
地
區
汽
車
製
造
業
與
電
子
業
為
例
。
人

力
資
源
學
報
。
第
十
期
，
頁
八
五
|
-
O
四
。

林
桂
碧
，
二
O
O
O
o
事
業
單
位
推
行
「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」
之
績
效
評
估
，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委
託
專
案
計
畫
。
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九
一
。
「
勞
資
雙
方
都
受
益
|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的
實
行
模
式
」
'

管
理
雜
誌
'
二
O
八
期
，
頁
三
十
!
三
五
。

張
其
恆
，
一
九
九
七
。
資
訊
網
路
社
會
中
電
傳
勞
動
關
係
之
初
探
，
政
大
勞

動
學
報
六
.. 

七
九
|
-
O
三
。

徐
霞
、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八
三
。
當
代
社
會
工
作
，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，
臺

44 陳
思
潔
，
二
O
O
O
o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與
員
工
問
題
之
關
聯
性
研
究
，
靜
宜

大
學
企
業
管
理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方
、
辛
炳
隆
共

黃
英
忠
，
一
九
九
五
。
現
代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。
臺
北
:
華
泰
出
版
社
。
社

會
淑
如
，
一
九
九
四
。
企
業
內
員
工
諮
商
輔
導
制
度
與
員
工
工
作
績
效
關
係
和

之
研
究
，
中
央
大
學
企
管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展

季

傅
立
葉
，
一
九
九
四
。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的
階
層
化
效
果
初
探
，
伊
慶
春
刊

(
主
編
)
，
臺
灣
民
累
的
社
會
意
向
社
會
科
學
的
分
析
，
臺
北
中
央
研
胏

究
院
中
山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所
。
斗
川

蔡
文
皇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對
員
工
工
作
滿
意
與
組
織
承
諾
之
影
視

響
|
以
製
造
業
為
例
，
成
功
大
學
工
業
管
理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蔡
志
明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與
輪
班
員
工
適
應
性
關
係
之
探
討
，

靜
宜
大
學
企
業
管
理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蔡
明
漱
，
一
九
九
七
。
外
籍
勞
工
適
應
管
理
之
研
究
|
以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為
←

phd 

例
，
政
治
大
學
勞
工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2

廖
秋
芬
譯
，
二
O
O
O
o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: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的
新
趨
勢
，
亞
一

太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臺
北
。

廖
述
嘉
，
二
O
O
0
。
大
陸
臺
商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與
派
外
適
應
性
之
探
討
，

靜
宜
大
學
企
業
管
理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盧
政
春
，
一
九
九
五
。
利
益
團
體
與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分
配
，
透
視
我
國
軍
公
軒

教
福
利
，
中
華
民
國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編
輯
，
臺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:
民
氏

國

間
觀
點
，
頁
二
O
七
|
二
六
二
，
五
南
出
版
社
。
九

謝
鴻
鈞
，
一
九
九
六
。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實
務i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桂
冠
園
書

J
l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臺
北
。
年

羅
業
動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薪
資
管
理
，
作
者
出
版
，
臺
北
。

U川



叫恃叫出句時尚圳企斗機 Jh+J 叭聽

C
entury" , S

ocial W
ork , vo

1.43
,no.6,N

ovem
ber. 

B
erridge,John &

 C
ary L

. C
oo

per an
d C

arolyn H
ig

hley. 1997. E
m

ployee 

M
artino V

. and L
. W

irth 1990
.“T

elew
ork

: an O
verview

," C
onditions o

f 

W
ork D

igest 9(1): 3-4
2

. 

A
ssistance P

rogram
s an

d W
orkplace C

ounsel1ing,Jo
hn W

iley &
 S

ons 

L
td. 

A
ssistance 

E
m

plo
yee 

“E
valu

ating 
1997

. 
A

. 
D

ale 
M

asi, 
E

ffective E
m

p
loyee A

ssistance P
rogram

s-
C

un
nin

gham
,G

lo
ria.1994. 

P
rogram

s" ,R
esearch on S

o
cial W

ork 
a G

ui
d
巴
for

E
A

P
s C

ounselors and M
anagers, S

age P
ublications ,Inc

. 

P
ractice, vo

l. 7 ,no
.3

,July. 
L

abor/m
anagem

ent 
cooperation. 

T
rainin

g 
D

innocenzo, D
. A

. 1989
. 

P
eterson , R

. 
B

. 
&

 L
. T

racy 
1988. 

L
essons 

from
 L

abor-m
anagem

ent 
&

 D
evelopm

ent Journ
al 43: 35-4

0. 

cooperation .C
alifornia M

anagem
ent R

eview
 30: 40-53. 

“T
he O

rganization as 
G

oogins, B
radley and B

ruce N
.D

avidson
. 1993

. 

S
ociological T

heory. A
lfred A

. K
n

o
p

f, Inc. 
司、aH

O
O

 
A

Y
 

T
A

 
P

U
 

P
­

V
A

 
O

 
戶LV

G
 

TA
 

P
­

q
tu

 
t 
--R 

C
lient: B

roadening the C
oncept o

f E
m

ployee A
ssistance P

rogram
s", 

“O
ccupational S

afety and H
ealth and the 

Schregl
巴，

Johnanes. 
1994 

S
ocial W

ork ,V
o

1.38,N
o.4,July. 

W
orking E

nvironm
ent: the R

ole o
fW

o
rk

ers' Participation"
，
直
至
1
<
歌
曲

S
ocial 

O
ccupational 

G
odfrey.1987. 

Joline 
and 

B
radley 

G
oogins , 

結
騙
，
賦
固
~
"
1
\
一

11\
\ 

W
ork ,P

rentice-H
al1 ,Inc. 

A
uthoritarian 

o
f 

E
conom

y 
P

olitical 
“T

he 
W

ang,F
ang.1994. 

S
ocial W

ork in the 
G

ould, G
ary M

. 
and M

ichael L
ane S

m
ith

.l988. 

C
lientelism

 in T
aiw

an" in D
em

ocracy ,C
lientelism

 and C
ivil S

ociety, 
W

orkplace P
ractice and P

rinciples, S
pring P

ublishing C
om

pany. 

P 181-205 " E
dited by 

L
uis 

R
oniger and A

yse 
G

unes-A
yata.L

ynne 
E

m
ployee 

C
ontem

porary 
“B

eyond 
W

.198
1. 

R
obert 

H
ollm

ann, 

hT叫何區國 Jh+l叫骨、帽 R

R
inner P

ublishers. 
A

ssistance P
r
o
g
r
a
m
s
弋

Personnel
A

dm
inistrator, S

eptem
ber. 

Iversen, R
oberta R

ehner.1998.“O
ccupational S

ocial W
 ork for the 21 th 




